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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2月15日

（星期二）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2月18日（星期五）下午15:00在深圳分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会议、记名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 会议由董事长梁健锋先生

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整改报告的议

案》

公司于2022年1月2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 ）下发的

《关于对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2]7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 收

到《决定书》后，公司董事会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对《决定书》中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分

析，认真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分析查找问题原因，明确责任，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制订了整改方案并逐项落实，并向广东证监局提交了整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

券报》的《关于对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整改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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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2月15日

（星期二）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2月18日（星期五）下午16:00在深圳分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会议、记名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 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王旭东

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整改报告的议

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关于对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整改报告》如实反映

了公司对相关问题的整改情况，整改措施切实可行，整改结果符合要求，监事会同意该整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

券报》的《关于对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整改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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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的整改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2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

东证监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 ）出具的《关于对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2022]7号)(以下简称 “决定书”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收到广东证监局对公司暨相关责任人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4）。

收到《决定书》后，公司董事会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对《决定书》中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全面梳理和

深入分析，分析查找问题原因，明确责任，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整改方案，并向广东证监局提交了整

改报告。 该整改报告已于2022年2月18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责令改正措施内容

经查，你公司存在未披露重大诉讼事项的违规行为。 赵某因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梁健锋发生借款纠

纷， 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梁健锋返还借款本金、 借款利息、 支付违约金和原告律师费合计

30730.28万元，请求判决你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21年3月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你公司发出传

票，通知交换证据和开庭审理；2021年11月16日，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

范围，裁定驳回原告赵某的起诉。

你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重大诉讼及进展情况，也未在2021年半年报披露相关信息，违反了《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三十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等规定。

二、自查结果及整改措施

公司董事会自收到决定书后，即刻下发通知给到公司证券部、总经办、法务部。 由公司总裁作为主要

牵头人即刻组成证券部、总经办、法务部联合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由6人组成，对本次未及时披露的重大诉

讼事项进行内部自查及制定整改措施。

1、自查结果

该借款事项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梁健锋先生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公司未对该借款事项提

供连带担保。

因梁健锋先生个人行为疏忽而未充分从上市公司规范治理、信息披露角度全面综合考虑，在公司被

连带诉讼后，自行委托律师代表公司参加法院开庭审理，且未及时通知上市公司履行披露义务，从而导致

信息披露不及时。

印章保管人员未按公司《印章管理制度》要求严格审查，勤勉尽责，在未看到用印审批流程前对梁健

锋先生自行委托律师代表公司参加法院开庭审理授权委托书进行用印。

2、整改措施

（1）董事会要求梁健锋先生进行相关自查，督促改正，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问题；

（2）根据公司《员工奖惩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对印章保管人员进行记过处分（记过期限为12个月，

期间不得晋升职务、评级和工资级别，取消当年评优资格），并责令后续严格按照公司《印章管理制度》要

求审查，勤勉尽责；

（3）公司核查内部情况，对未及时披露信息进行公告披露并时刻关注进展情况，如有新进展，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4）组织公司相关人员不定期参加证监会、交易所的各项合规培训，提高合规信披意识，从思想和行

动上切实按照监管要求进行及时、完整合规的信息披露。

整改责任部门：公司董事会、总经办、证券部

计划完成时间：2022年2月19日之前

三、公司总结

此次广东证监局对公司下发的决定书，对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及时、完整合规的履行信息披露起到

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经过梳理和分析，公司深刻认识到了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要求，积极开展整改工作，认真持续地落实各项整改措施，

提升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规范运作意识，提升公司规范运作能力，强化内部控制监督检查。

作为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是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始终贯穿于公司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梁健锋先生对上述问题表示歉意并深刻汲取教训，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并以本次整改为契机，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推动公司合规建设常态化，强化规范运作及合规信披意识，切

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促进公司规范、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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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原告上诉阶段；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共同被告；

3、涉诉金额：本金2亿+部分利息、违约金、律师费1.073亿；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产生负面影响：因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原告目前处于上诉阶段，对业绩具体

数据影响尚无法判断，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超华科技” ）近日收到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公司针对未及时披露的重大诉讼情况进行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梁健锋先生与赵继增先生等借款纠纷一案【案号：(2021)粤03民初100号】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

理，公司作为共同被告。 法院一审驳回赵继增先生的起诉。 赵继增先生已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尚

待审理。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1、受理法院：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受理地点：广东省深圳市

3、开庭日期：2021年7月12日

4、裁定日期：2021年11月16日

4、诉讼各方当事人名称：

原告：赵继增

被告：梁健锋、冯彪、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本次诉讼事项诉因

原告赵继增诉称：2017年6月1日，赵继增与梁健锋、冯彪、超华科技签署《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赵

继增提供给梁健锋2亿元借款，期限一年，到期还本付息，冯彪、超华科技作为保证人对梁健锋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担保责任。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仍有本金、违约金、部分利息尚未偿还。 赵继增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故提起本案诉讼。

6、本次原告的诉讼请求

（1）依法判决梁健锋返还赵继增借款本金2亿元及借款利息6700.28万元；

（2）依法判决梁健锋支付原告违约金4000万元及自2019年12月21日起算至梁健锋实际支付完毕全

部欠款之日止，以2亿元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支付违约金；

（3）依法判决梁健锋支付原告律师费30万元；

（4）依法判决梁健锋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5）依法判决冯彪、超华科技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7、本次诉讼一审结果

驳回原告赵继增的起诉。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原告赵继增已预交的受理费1,578,314元，本院于本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予

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发生的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11宗，涉及总金额合计13,904.64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8.78%。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案一审驳回原告起诉，原告目前处于上诉阶段，对业绩具体数据影响尚无法判断，最终实际影响

以法院判决为准。后续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关于重大诉讼的情况说明

本借款事项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梁健锋先生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公司未对本借款事项提

供连带担保。

因梁健锋先生个人行为疏忽而未充分从上市公司规范治理、信息披露角度全面综合考虑，在公司被

连带诉讼后，未及时通知上市公司履行披露义务，从而导致信息披露不及时。

六、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1、公司董事会已要求梁健锋先生进行相关自查，督促改正，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问题；

2、组织公司相关人员进行合规培训，提高合规信披意识，从思想和行动上切实按照监管要求进行及

时、完整合规的信息披露。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梁健锋先生对上述信息披露不及时表示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后续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将及时披露。

七、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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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

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梁健锋先生通

知，梁健锋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涉及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日期 解冻日期 司法冻结执行人名称

梁健锋 是

6,483,356 3.78% 0.7% 2020-10-12 2023-10-11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

31,976,649 18.62% 3.43% 2021-01-22 2024-01-21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31,263,035 18.21% 3.36% 2022-01-21 2025-01-2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合计 69,723,040 40.6% 7.48% — — —

2、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轮候冻结股数(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冻结深度说明

梁健锋 是 140,460,005 81.79% 15.08%

2022-01-2

1

36

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

冻结(原股+红

股+

红利)

合计 140,460,005 81.79% 15.08% — — —

3、梁健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股份数（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梁俊丰 32,711,300 3.51% 0 0% 0%

梁健锋 171,723,040 18.43% 171,723,040 100% 18.43%

梁宏 1,000,000 0.11% 0 0% 0%

梁伟 1,000,000 0.11% 0 0% 0%

合计 206,434,340 22.16% 171,723,040 83.19% 18.43%

注1：表中合计数计算比例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提供的数据外，公司董事会尚

未收到与上述司法冻结相关的法律文书或证明文件。

2、最近一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梁健锋先生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诉讼情况，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2月1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诉

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3、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目前，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事项未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治理、公司控制权等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需要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5、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梁健锋先生对上述信息披露不及时表示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6、公司将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梁健锋先生保持密切的沟通和联系，持续关注事项进展，并按

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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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02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苏源大道88号南京佳力图机房

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9,208,9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56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何根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

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监票、计票，待网络投票结果出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

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主持人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未亲自出席会议的副董事长罗威德先生、董事潘乐陶

先生均因新冠防控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未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陈海明先生、监事李洁志女士

均因新冠防控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高健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李林达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王凌云先生

出席会议、副总经理杜明伟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208,9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9,208,9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延长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2,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12,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 每项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戴文东、郑华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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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主要财

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46,955,216.24 599,328,578.47 7.95

营业利润 206,620,453.72 153,558,669.94 34.55

利润总额 206,358,030.89 138,933,759.81 4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738,033.22 86,661,524.18 6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738,033.22 89,297,790.92 64.32

基本每股收益 0.186 0.112 66.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8% 5.28% 增加2.90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515,972,351.98 3,345,214,270.34 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28,506,958.82 1,684,768,925.60 8.53

股 本 773,464,476.00 773,464,476.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36 2.18 8.26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公司传统业务稳扎稳打，管理层克服疫情影响，优化管理模式，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市场

形象，不断提高续租率和出租率。 在保持原有主营业务平稳发展的同时，积极拓展新零售产业

链业务。 经初步核算，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4,695.52万元，同比增长7.95%；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73.80万元，同比增长65.8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673.80万元， 同比增长64.32%； 基本每股收益0.186元， 同比增长

66.07%。

（二）报告期内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1、 相较于2020年度，2021年全国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本期公司专业市场租赁业务在

不断提高续租率和出租率的情况下，营业收入显著增加，导致利润增加。

2、 已售物业测绘结算补差收入增加，导致利润增加。

三、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

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署的2021年度 主要财务

数据和指标报表原件。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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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情况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于2022年2月1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

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22年2月18日 9：00�

时以通讯方式如期召开，参加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廖廷君先生主持。 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审议情况

因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发生变更，为保证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顺利、有序、高效开展工作和

履行职能，公司董事会拟对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 各位董事在认真审阅议案后，以传真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调整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调整后的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委员会 委员会主任 委员

战略委员会 廖廷君 赵永清、陈伟、龚正英、益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谢洪燕 杨勇、龚正英

审计委员会 杨勇 谢洪燕、陈茂竹

提名委员会 益智 廖廷君、赵永清、谢洪燕、杨勇

四、备查文件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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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情况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办公室于2022年2月1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

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22年2月18日10：00�

时以现场会议方式如期召开，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因尚无监事会主席，故与会监事一致推举

罗航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审议情况

因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发生变更，为保证公司监事会有序、高效开展工作和履行职能，公司监

事会拟选举新任监事会主席。 各位监事在认真审阅议案后，对议案进行了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选举结果

经表决，罗航先生当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四、备查文件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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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

环球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业绩

预告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2月1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 《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业绩预告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2】0128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 ）。 《监管工作函》的全文内容如下：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8日，你公司披露2021年度业绩预亏问询函回复公告。鉴于公司2021年财

务数据对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具有重大影响，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1.1条等有关

规定，现对你公司提出如下要求。

一、你公司应当审慎判断各类收入的确认政策和依据，严格遵守《企业会计准则》有

关规定，保证业绩的真实性。

二、你公司应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第

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以下简称《营业收入扣除》）有关要求，在与年审

会计师事务所充分沟通的基础上， 依法依规对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予以扣除。 若公司涉嫌未按规定对营业收入予以扣除，规避终止上市，我部将

在公司2021年年报披露后，及时提请启动现场检查等监管措施，并对公司及有关责任人

予以纪律处分。 请公司充分提示终止上市等风险。

三、公司2020年财务报告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多

笔大额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无法收回等事项。 年审会计师应当认真核实相关事项，履行

审计程序，审慎发表公司2021年财务报告审计意见。

四、年审会计师应当严格遵守审计准则等有关规则要求，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制定

必要、可行、有针对性的审计计划及程序，详细记录相关事项，严格履行质量控制复核制

度，发表恰当的审计结论，并对公司收入扣除情况审慎发表专项意见。

五、你公司应高度重视公司2021年年报编制和披露工作，做好年度报告及相关信息

披露工作，及时聘请年审会计师，积极配合其完成审计报告，按期对外披露年报，并确保年

报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将本函对外披露。你公司董事会应当勤勉尽责，按时落实本

工作函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保护投资者权益。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1日

证券代码：600146� � � � � � � �证券简称：*ST环球 公告编号：临-2022-015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业绩

预告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2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 《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

004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现就有关情况回复公告如下：

2022年1月21日， 你公司提交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3,

494.53万元，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为13,494.53万元， 归母净利润-42,432.99万元至-28,

288.66万元，扣非净利润-45,718.67万元至-30,479.12万元。鉴于公司2021年财务数据对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具有重大影响，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6.1条等有关规定，现请

你公司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请公司结合相关业务的商业模式、经营情况、销售合同条款，说明各类收入的确认

政策和依据，是否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确认收入的情形，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对收入确认的

规定和标准，企业需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报告期内，公司主

要收入来自于公司位于中美洲的服装工厂APSES公司的服装加工和生产业务。 公司自收

购环球星光以来，APSES工厂的业务模式均为OEM自制生产模式，从事服装成品生产及

服装加工生产，且未发生过改变，该业务非贸易业务且非新增业务类型。 APSES工厂与客

户双方制定订单合同并规定服装款式、数量、价格、交货日期等，APSES完成生产后且货

物处于可交付状态时出具发货单并进行发货。 货物发送至客户或客户提货时由客户清点

货物类别及数量并检查货物质量无异常后签字确认货物验收，在客户确认收货后，客户即

取得了该货物的控制权和支配权， 公司依据客户实际确认收货的货物及数量开具销售发

票并确认收入。 公司不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确认收入的情形，并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二、请公司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财务类退市指标：

营业收入扣除》（以下简称《营业收入扣除》）相关规定，补充披露相关业务是否具有完

整的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是否能够独立计算其成本费用以及所产生的收入；

该项业务模式下公司能否对产品或服务提供加工或转换活动， 从而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价

值提升等情况，充分说明相关业务收入是否属于《营业收入扣除》规定的：“未形成或难

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

回复：

公司自收购环球星光以来，APSES工厂的业务模式均为OEM自制生产模式，从事服

装成品生产及服装加工生产，APSES工厂曾经作为国际知名品牌Under� Armour的服装

生产商年均对其销售额约为1.5亿元人民币，拥有非常成熟的生产工艺和能力，能够为客

户供应高质量高效率的服装生产及加工产品。 APSES工厂与客户双方制定订单合同并规

定服装款式、数量、价格、交货日期等，并向服装面料供应商采购面料及其他服装生产物

料， 在工厂自主厂房内进行服装加工以及服装生产，APSES完成生产后且货物处于可交

付状态时出具发货单并进行发货。 货物发送至客户或客户提货时由客户清点货物类别及

数量并检查货物质量无异常后签字确认货物验收，APSES开具销售发票并确认收入。 该

业务业务具有完整的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能够独立计算其成本费用以及所产

生的收入。 公司通过自主生产，将面料等原材料加工生产成服装产品，实现了产品的价值

提升。 该业务收入不属于《营业收入扣除》规定的：“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

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

三、公告显示，2021年公司位于中北美洲服装工厂恢复至正常稳定的生产状态。 请公

司补充披露：（1）该服装工厂的历史沿革、股权结构、主要财务状况；（2）前期生产停滞及

本期生产恢复的具体情况， 当前生产设备的具体状态， 是否具备重启生产能力的条件；

（3）以数据、图表等形式，分类列示近三年来该服装工厂产能、产能利用率、产量、员工数

量、员工薪酬等。

（1）该服装工厂的历史沿革、股权结构、主要财务状况；

回复：

公司自2016年收购环球星光时起，APSES即为环球星光控股99.99%的子公司， 主要

在北美进行客户开发、生产以及销售，其主要业务模式为OEM代工服装成品生产以及服

装加工业务。 APSES公司自2016年以来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美元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营业收入 18,347,396 4,503,807 7,285,004 18,492,212 24,862,403 26,982,155

资产总计 26,264,836 14,720,514 39,883,820 40,992,599 31,421,919 14,198,324

负债总计 14,170,129 2,999,445 26,672,691 25,110,565 15,132,702 1,016,401

净资产 12,094,707 11,721,069 13,211,129 15,882,034 16,289,217 13,181,923

净利润 341,900 -1,658,172 -2,670,905 -407,183 3,107,294 4,863,468

（2）前期生产停滞及本期生产恢复的具体情况，当前生产设备的具体状态，是否具备

重启生产能力的条件；

回复：

APSES工厂受萨尔瓦多当地疫情防控影响于2020年5月份陷入停工、 停产状态，自

2020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复工生产， 业务以服装加工为主，APSES工厂2020年营业收入占

公司合并营业收入的25.15%。 并于2021年进一步恢复至正常稳定的工厂生产状态。 当前

生产设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具备重启生产能力的条件，且已经处于正常生产状态。

（3）以数据、图表等形式，分类列示近三年来该服装工厂产能、产能利用率、产量、员

工数量、员工薪酬等。

回复：

APSES工厂近三年来产能、产能利用率、产量、员工数量、员工薪酬等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美元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产能（件） 5,570,000 3,840,000 3,510,000

产能利用率 83.1% 57.0% 72.8%

产量（件） 4,629,810 2,185,000 2,555,000

员工总数量 742 623 603

员工总薪酬 3,838,000 2,160,000 3,173,000

四、请公司补充披露前五名客户及供应商名称、销售及采购金额、占比、产品名称及类

型、结算周期及方式、资金流入情况、货物流转情况等，并说明公司与前五名供应商、前五

名客户及其最终销售客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往来，前五名供应商、客户是

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业务往来或大额资金往来， 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

化的情形，并说明是否符合《营业收入扣除》规定的：“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

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

回复：

2021年公司前五名客户及供应商名称、销售及采购金额、占比、产品名称及类型、结

算周期及方式、资金流入情况、货物流转情况等如下所示： 单位：美元

客户 业务类型

2021 年

销售额

结算周期

及方式

资金流入

情况

货物流转情况

销售比

例

2020年销售额

Alwants�LLC 服装成品生产 7,871,561 ROG�90 5,153,466 已全部交付客户 37.64%

为公司老客户，在2020年未发生业务

（注释1）

One�World�Apparel�LLC 服装加工生产 6,606,778 ROG�90 360,000 已全部交付客户 31.59%

为公司老客户，在2020年未发生业务

（注释1）

Hanesbrands�Inc�(HBI) 服装加工生产 1,432,063 ROG�60 1,431,657 已全部交付客户 6.85% 347,328

HIMALAYAS�INC ODM成衣业务 1,016,726 ROG�60 1,016,728 已全部交付客户 4.86% 10,272,340

Gildan�Activewear�S.R.L 服装成品生产 655,171 ROG�60 655,171 已全部交付客户 3.13% 564,152

单位：美元

供应商

产品类

别

2021年采购额

结算周

期及方

式

资金流出情况 货物流转情况 采购比例 2020年采购额

Charming�Art�Ltd

服装物

料

6,220,356 ROG�90 1,731,657

已全部采购入

库

52%

为公司老供应商，在

2020年未发生业务（注

释1）

Sparkle�World�Inc

服装物

料

4,460,784 ROG�90 0

已全部采购入

库

37% 9,695,154

Texollini

服装物

料

545,511

现金结

算

545,511

已全部采购入

库

5% 60,719

Pettenati�Centro�America�

SA�de�CV

服装物

料

211,187

现金结

算

211,187

已全部采购入

库

2% 171,958

Gamatextil,�S.A.

服装物

料

205,170 ROG�30 205,170

已全部采购入

库

2% 163,230

注释1：Alwants� LLC和One� World� Apparel� LLC为公司2016年就有的老客户，其

中2016年对AlwantsLLC和One� World� Apparel� LLC销售额分别为981万美元和2,681

万美元，2020年受疫情等原因影响， 公司未与其发生业务往来；Charming� Art� Ltd为公

司老供应商，2020年受疫情等原因影响，公司未与其发生业务往来，公司于2019年向其采

购额为626万美元。

2021年公司前五名客户、前五名供应商均非关联方、非新增客户及供应商。 公司与前

五名供应商、前五名客户及其最终销售客户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往来，前五名

供应商、客户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业务往来或大额资金往来，不存在关联交

易非关联化的情形，不属于《营业收入扣除》规定的：“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

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

五、请公司结合2020年度扣除新增客户HIMALAYAS� INC相关业务收入的情形，说

明2021年度新增客户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历史沿革、主要财务状况、涉及产品、交易

时间、交易金额、截至期末的结算情况等，以及是否依规扣除了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

年度相关新增业务收入；

回复：

公司2021年度主要客户中无新增客户情况，无新增业务模式收入。

六、请公司结合各类产品实际销售数量和价格情况，说明下半年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

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季节性规律；

回复：

2021年共生产服装成品1,164,857万件，平均单价为13.29美元，其中多数品类单价

为16.7美元的中档产品；加工生产3,464,953万件，平均每件加工费1.21美元。 2021年上半

年公司业务以服装加工为主，同时发展了服装面料采购的账期信用，加大了面辅料的采购

能力，因此增大了服装成品的生产能力，下半年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来自服装成品。 本年度

以来，随着亚洲国家疫情影响，服装行业生产订单大量转回中国，导致国内服装生产商产

能紧张价格上涨。 同时由于中美贸易等原因影响，中国至美国运费大幅上涨4到6倍，中美

洲国家至美国运费未出现涨价情况，同时受中美相关政治影响，北美服装业客户要求面料

及服装生产及加工从中国向中美洲等地进行转移， 因此中美洲服装生产商逐步扩大了北

美服装商供应需求的竞争优势，APSES作为公司位于萨尔瓦多的服装工厂亦因此取得了

较大的竞争优势。另外，APSES工厂曾经作为国际知名品牌Under� Armour的服装生产商

年均对其销售额约为1.5亿元人民币，拥有非常成熟的生产工艺和能力，能够为客户供应

高质量高效率的服装生产及加工产品。 自本年初起，公司在上述优势的基础上，于上半年

重新与老客户恢复业务联系，重新建立面料供应商关系，并取得了供应商和客户资金的帮

助。经过上半年批量服装成品订单高质量高效率的完成，满足了客户需求并增加了客户对

于公司能够满足其采购需求的信心。 另外每年三季度开学季以及四季度感恩节圣诞节是

美国零售旺季。综合上述原因，公司取得了大批量第三、四季度服装成品生产订单，导致公

司下半年营业收入大幅增加，其具备合理性并符合行业季节性规律。

七、请公司逐条对照《营业收入扣除》有关规定，说明公司相关业务是否为新增贸易

业务、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情形。 请公司充

分提示可能存在的终止上市风险。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收入来自于公司位于中美洲的服装工厂APSES公司的服装加工

和生产业务。 公司自收购环球星光以来，APSES工厂的业务模式均为OEM自制生产模

式，从事服装成品生产及服装加工生产，且未发生过改变。 经公司逐条对照《营业收入扣

除》有关规定，本期相关业务非新增贸易业务，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或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情形。若经年审会计师审计后涉及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则可能触及股票

退市。

八、截至目前，你公司尚未聘请2021年年审会计师。 你公司应高度重视公司2021年年

报的编制和披露工作，尽快聘请年审会计师并积极配合，按期对外披露年度报告，并确保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年审会计师应当严格遵守审计准则等有关规则要求，保持合理

的职业怀疑，制定必要、可行、有针对性的审计计划及程序，详细记录相关事项，严格履行

质量控制复核制度，发表恰当的审计结论，并对公司收入扣除情况审慎发表专项意见。 此

外，根据上交所《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有关要求，待公司聘请到年审会计师

后，年审会计师应当补充公司有关情形的消除预审计情况的专项说明。

回复：

公司高度重视2021年年报的编制和披露工作，正在落实聘请年审会计师事宜，并会

积极配合年审会计师工作，按期对外披露年度报告，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九、 若公司涉嫌未按规定对营业收入予以扣除， 规避终止上市情形， 我部将在公司

2021年年报披露后，及时提请启动现场检查等监管措施，并对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

律处分。如根据最终现场检查结果，公司扣除相关影响后，触及终止上市情形，本所将依法

依规对公司做出终止上市的决定。 请公司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风险提示：

经公司逐条对照《营业收入扣除》有关规定，公司本期业务非新增贸易业务，交易价

格公允，不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情形。若经年审会计师审计后涉及营

业收入扣除情况，且扣除相关影响后触及终止上市情形，或根据现场检查等监管措施最终

结果，公司扣除相关影响后触及终止上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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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

一郑连松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511,904股， 占公司截至2021年6月30日总股本的比

例7.4212%； 公司5%以下股东玉环元豪贸易有限公司 （原公司名为浙江元豪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元豪贸易” ）持有公司股份 3,123,401股，占公司截至2021年6月30日总股

本的比例1.4038%。

上述减持主体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及发行上市后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7月29日及2021年11月18日、2021年12月2日披露了减持股份计划

及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2021-057、2021-058），郑连松先生本次计

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择机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224,977股；元豪贸易

本次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择机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含本数）2,220,

401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区间已届满，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郑

连松先生未减持，元豪贸易累计减持1,484,161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郑连松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6,511,904 7.4212%

IPO前取得：8,435,200股

其他方式取得：8,076,704股

元豪贸易 5%以下股东 3,123,401 1.4038%

IPO前取得：1,595,607股

其他方式取得：1,527,794股

注：1、因经营发展需要，浙江元豪投资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25日变更为玉环元豪贸

易有限公司；2、上述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发行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的股份；3、 上表中持股比例以公司截至2021年6月30日总股本222,497,721股为基数计

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浙江正裕投资有限公司 98,490,595 44.2659% 郑连松先生、郑念辉先生、郑连平先生控制的公司

郑连松 16,511,904 7.4212%

郑连松先生、郑念辉先生、郑连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三人为兄弟关系

郑念辉 15,332,549 6.8911%

郑连平 16,898,549 7.5949%

合计 147,233,597 66.1731%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郑连松 0 0%

2021/8/19 ～

2022/2/18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0－0 0

未完成 ：2,224,

977股

16,511,904 7.4211%

元豪贸易 1,484,161 0.6670%

2021/8/19 ～

2022/2/18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7.56－

10.30

12,869,736.40

未 完 成 ：712,

740股

712,740 0.3203%

注：1、受“正裕转债” 转股影响，公司总股本有所变动，上表中“减持比例” 及“当前持

股比例” 是以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总股本即 222,499,802股为基数计算；2、公司董

事、总经理刘勇先生及董事、董事会秘书陈灵辉先生、监事叶伟明先生于2021年9月10日、

2021年9月13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其通过元豪贸易间接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共计926,

5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方式发生变动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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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财务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财务负

责人王烨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王烨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辞职后，

王烨女士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王烨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王烨女士未持有公司股

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财务负责人，在此期间，暂由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吴胜武先生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王烨女士任职期间所做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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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

事李元旭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李元旭先生连续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至今已满六年，因此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相应职务。辞职后，李元旭先生不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李元旭

先生确认，其任职期间不存在就公司董事会决议之内容发表不同意见的情形，亦无任何其他

事项需要通知公司股东。 截至本公告日，李元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

履行的承诺事项。

由于李元旭先生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公司章程规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李元旭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后生

效，在此之前，李元旭先生将继续履职。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的

补选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李元旭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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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24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公司拟收

购控股股东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发展” ）持有的四川晟天新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天新能源” ）51.60%股权进入光伏发电行业，布局绿色

低碳产业，丰富公司的业务类型。 本次交易完成后，晟天新能源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初

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方式，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

二、进展情况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发布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整体工作进程，公司已于2022年1月22日披露《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

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如下：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四川分所、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已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中选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中介服务机构， 各中标结果最晚将于2022年2月21日17:00完成公示 （公示网

站：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s://www.swuee.com/#/index），公示完成后公司

将组织、协调、推进中介服务协议的评审、签署，以及各中介机构进场工作事宜。

2、后续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相关要求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

三、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任何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需进

一步论证和协商，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

序，本次筹划的交易事项最终能否顺利实施及具体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8日


